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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八日）就高等法院上訴法

庭頒布與一首歌曲有關的臨時禁制令與傳媒談話全文：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日下午，上訴法庭批准了律

政司就「榮光」這首歌申請禁制令的上訴，結果就是法庭同意依據律政司的申

請，頒發禁制令。相信大家都參考或看過判詞，判詞相當詳細。律政司下一步

將會依從一貫的法律程序和要求，盡快將整個禁制令確實的內容向大家公布，

讓大家清晰理解到禁制令的內容。 

  

  我想藉此機會，簡單說幾點。首先，我們當然很歡迎法庭這個判決，有幾

點我想強調，第一點是今次禁制令的內容非常有針對性，禁制令現時針對的是

四類描述得非常清晰的行為，而這四類行為本身已經構成刑事罪行，所以禁制

令並沒有製造任何額外的限制。我再想強調的，是這四類禁制的行為十分強調

相關人士要具有一些特別的意圖或者目的，尤其當他傳播歌曲時需要具有意

圖，利用傳播此歌曲達致煽動人們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或令人誤會香

港是一個主權國家和擁有自己的國歌這一類完全不正確的事情。所以我要強

調，我們針對的是一些具有特別意圖或者目的而從事播放歌曲的行為。這是絕

對、非常具針對性的禁制令。 

  

  第二點，是法庭同意有必要性去頒布此禁制令。根據所有國際認可的人權

公約，當然香港亦是其中的一方，所有人權公約都很清楚指出，在有需要的時

候，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是可以對言論自由施加合理限制。在這個別的案件，

法庭是考慮了行政機關，即特區政府的評估，同時亦考慮了法庭看到的證據，

完全同意頒布此禁制令有必要性，以協助有效執行相關的刑事法律。其中法庭

是考慮到過去幾年，由二○一九年開始，相關歌曲被武器化，用作鼓吹或將一

些非法的行為浪漫化，以煽動一些所謂提倡港獨的行為，法庭考慮了整個情

況，但亦沒有忽略言論自由的重要，認定今次（禁制令）範圍並沒有構成一些

不合理的限制。而為了釋除一些可能產生的疑慮，特別是傳媒朋友都十分關

注，在禁制令的內容裏，清楚說明並不會影響正常的新聞活動，亦不會影響正



常的學術活動。 

 

  第三點就是法庭為何認為有需要頒布此禁制令，其中一個原因是有需要透

過頒下禁制令，說服一些網絡供應商移除一些相關內容。我想強調的是，特區

政府一向以來都非常重視和珍惜資訊自由，禁制令並不是針對任何網絡供應商

或社交媒體。正如法庭的判詞，我非常鼓勵大家看看判詞的第九十八段，內容

是希望透過禁制令，說服網絡供應商別為某些從事非法行為的人士提供便利。 

 

  法庭亦提到另外兩點，都非常值得大家重視。第一，根據相關的證據，網

絡供應商包括 Google，均非常清晰表示，他們會尊重法庭的判决，而根據我們

手上的一些（資料），其實都是公開的，譬如 Google 的公司政策，亦說明他

們會尊重當地的法律，如果有違法的情況，他們會依循相關的要求移除相關內

容，亦不會容許一些具有誤導性、欺騙性或者會引起仇恨的言論，透過他們的

平台傳播。所以禁制令所要求的，其實也是網絡供應商依據其內部政策應該會

做的。另外第二點，法庭也說得很清楚，就是看到相關證據，沒有網絡供應商

曾提及移除相關內容會有任何難度。 

  

  特區政府下一步當然會依據法庭的判決與相關網絡供應商進行溝通，請求

或要求他們依據法庭禁制令的要求，移除相關內容。特區政府——我相信亦包

括香港廣大市民，都有一個很合理的期望，相關的網絡供應商會依據其承諾，

言而有信、言出必行。 

 

  我想強調的就是這三點。 

  

記者：司長，首先想問，剛才也說到要求一些網絡供應商將這首歌下架的事，

但若真的有一些網站決定不下架這一首歌，政府會怎樣回應？在此情況之下，

有這個禁制令會不會導致政府「封網」的情況出現？ 

  

律政司司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法庭的判決中，相關的網絡供應商其實公開

了他們的一些內部政策，法庭亦已經考慮。他們都有一個公開說法，表示會願

意遵從香港法院的命令。我相信我們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懷疑他們會言而無

信，或者做不到言出必行。所以我不覺得有需要考慮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就是他



們會不履行其作出的一些承諾。 

 

記者：司長，今次這個臨時禁制令其實會不會列明時效？即其實有沒有機制去

檢視禁制令何時會不再適用？禁制令指任何受影響人士日後都可以自由向法庭

提出申請，想問其實在甚麼條件下可以申請、甚麼情況下才會考慮批准？有意

見認為禁制令未有清晰的界線去判定犯罪意圖，會影響表達意見的自由，覺得

這一方面釋除了公眾的疑慮沒有？ 

  

律政司司長：第一，一般禁制令很多時候都不會有一個特別的時效。但是機制

上的保障，其實你也說了，法庭也說得很清晰，禁制令亦寫得很清楚——任何

人都有法定權利可以申請更改或撤銷這禁制令。當然，他依據甚麼理由則要申

請人自己去做，譬如他覺得可能有些理由影響到他本人，當然我不能揣測，但

重點是任何人如果對此禁制令有異議，是有百分之百的法律權力要求法庭重新

檢視這禁制令的範圍，或者甚至是否應該批准。 

  

  至於你說禁制令的內容是否清晰，其實這亦是法庭已充分考慮的重點。因

為在判詞中法庭很強調的，是他們要頒布任何禁制令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

是禁制令的內容必須足夠地清晰，令市民大眾知道有些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

以做。我深信法庭已經理解並明白我們所說的內容，包括煽動意圖，是滿足到

法律上足夠清晰這個條件的。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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